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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电子商务正
式告别野蛮生长的“幼年期”并逐步走向成
熟。在近 20 年时间里，中国电商走出了一条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规
模不断扩大。“十三五”期间，电子商务交易额
以每年 5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7 年网络零
售总额达到 7.18 万亿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质量不
断提升。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电商企业和平台，腾讯、阿里巴巴等相继
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企业，滴滴、小米等
也被评为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企业，电子
商务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

电商告别了“幼年”时期。虽然发展很
快，但电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假冒伪
劣产品，刷单、刷好评、捆绑销售、“大数据
杀熟”等。因此，电商法的出台具有重要的
积极意义，将促进中国电商告别野蛮生长、
无序竞争的“幼年期”。

电商法对相关经营者提供了规范的制度
安排。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
者可以根据相应条文规范经营，平台与卖
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将以法律形式予以确
认和规范，“店大欺客”、大数据杀熟等现象
会得到一定的遏制。另一方面，电商法为监
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了制度依据。监管部门
将摆脱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的状态，依照法
律规定与市场主体协同配合，进行科学、精
准、有效的监督，减少寻租空间。中国电商的
发展在电商法的助力下将步入规范发展的

“成年期”。
电商经营者有了明确的市场主体地位。自

电商诞生以来，从业人员的性质就一直模糊不

清。电商法出台赋予了电商经营者的合法市场
主体地位，依法享受经营过程中的正当权利。
一些存在的乱象如平台强制商家进行“二选
一”、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等，将因为商家市场主
体地位的确立而得到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电商法也明确了电商经营者
的作为市场主体的应尽义务，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假冒伪劣”、“虚假交易”、线上线下
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一直饱受诟病，随着电商
明确相关经营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平台经营
者不仅对商家具有资质审核义务，还将对消
费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假冒伪劣”、“虚假
交易”等现象将随着电商法的实施和严格落
实而逐渐消失。

电商法将成为良性发展的“助推器”。电
商法是对电商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有效
保障，更是电商行业良性发展的“助推器”。

首先，电商平台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地
位，自然会利用这些优势进行盈利性行为。在这
些行为中，如“大数据杀熟”、“有偿删评价”、“强
制二选一”等，往往有损竞争中性和市场公平性
原则。电商法出台为促进电商平台规范化、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依据。

其次，在享受电子商务便利的同时，消
费者在线消费权益一直难以保障。电商法强
调保障消费者权益、个人信息保护，这将进
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市场，为人们提供高质量
的在线消费环境。

再次，除了促进线上经营规范化之外，电
商法还强调线上线下市场的平等地位。未来企
业必须采用差异化、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而
不是单纯地依托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

最后，电商法出台将规范相关部门的监督
执法行为，明确其监管重点和范围，这将压缩
电商监管的寻租空间，为电子商务的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电商法明确指出
要“建立符合电子商务特点的协同管理体系”，
以解决目前电商监督碎片化、各部门监管范围
重叠以及监管空白的问题，整合商务系统、市
场监督系统、税务系统等相关部门监管力量，
形成合力。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中国电商已经完成
蜕变。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电商法的出台
和实施恰逢其时，为电子商务新一轮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法律基础，是中国电
子商务发展的“成人礼”。

（作者为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

代购不再无序

元旦刚过，一位从事日本代购的微商在群里通知大
家不要再通过微信直接询问价格，否则会有严重后果。
很多代购者都变成画手，通过各种简笔画等来推销产
品。面对快要到来的春节，原本应该充斥着各种商品的
微信朋友圈也突然变得有点冷清。

伴随着电商法的正式实施，原来可以随时做代购的
局面一去不复返，必须进行登记。电子商务法第十条、
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以依法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为原则，而且要履行依法纳税义务。在此之
前，绝大多数代购都没有进行登记，也就意味着并没有
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款。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已经离不开代购，相比国
内一些外国商品的高昂价格，在国外购买带回来就显得
更加实惠。这也为代购提供了发展空间。化妆品、日用
品、电器、厨具等各种各样的国外商品不断通过代购渠
道流入国内。许多原本只是业余时间做代购的人放弃原
有工作专门做起了代购。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代购的问题也频频出现。泰
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怀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几
年，海外代购乱象频发，商品质量问题、假货问题、伪
装“海外代购”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导致消费者
陷入消费陷阱。在发生纠纷后，消费者不能及时核查到
海外代购商家的真实身份信息，取证鉴别难度大，维权
耗时成本高，最终往往放弃维权。

“电商法的出台将使现阶段处于司法盲区的海外代购
有章可循，代购的违法成本将会增加，对于消费者而言
是利大于弊，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质量可以得到保障，同
时在售后维权等环节的权益也会得到保护。海外代购市
场会在法律框架内更加良性有序发展。”中山大学岭南学
院经济系副教授龙朝晖说。

很多人都担心电商法的出台是对代购微商的一次打
击。但其实这是“误读”。对代购微商进行登记，一是可
以规范市场，二是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商家只要诚信
经营，守法经营，代购微商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刷单刷好评被禁止

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波在电商平台上购物时，第
一步要做的就是去查看评价。如果商品的评价高，一般
就会决定购买。“既然大家都评价说好，那一定是好。”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的时候购买的东西并不像
评价说得那样好。

这其中是刷单刷好评作怪。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
打开快递之后，除了购买的物品之外还附带有一张卡
片，上面写着“好评返现”，意思是如果给予商品好评，
就可以得到现金红包，下次购买可以使用红包。

王波在大学时网购过一双鞋，因为质量差，穿不久就
出现问题，他就打了一个差评。没有想到，商家接二连三
地打来电话，一是表示道歉，二是希望能够删除差评。王
波一开始是拒绝的，结果商家就一直打电话，但还是很客
气的，表示愿意赔偿等等。最终，王波不胜其扰，删了差
评。这不仅仅是个例，因为差评而导致短信和电话“轰
炸”的不在少数，甚至还有谩骂，威胁等情况。

为了遏制这种现象，许多电商平台都出台过相应的规
则，意在杜绝这种现象，但是收效甚微。如今，电商法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
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
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这意味着，以后
刷单、刷评价等行为，不但违反平台规则，也将违法了。”龙
朝晖表示，电商法执行后，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网上消费
环境，消费者也将看到一个干净、真实的交易评价。

此前，政府多通过行政命令来对刷单、刷好评的现
象进行规范和治理。“随着 《电子商务法》 的生效实施，
政府监管机关将会加大对‘刷单炒信’行业乱象的打击
力度，维护电子商务市场健康的竞争秩序，对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对于商家而言，应该
加强企业自律，提高运营合规水平，通过诚实经营获得
良好的商业信誉。”廖怀学对记者表示。

对默认捆绑销售说“不”

在购买机票的时候，除了正常的票价、燃油税和机

场建设费之外，电商们还会将航空意外险、专车接送等
产品一并放入其中，稍不注意就中招。因为这样的默认
捆绑销售，还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

“不少电商平台对默认捆绑销售一直抱有‘打擦边
球’心理，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打车等产品，使得消
费者购买本不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白花冤枉钱。此前，
这种电商行业乱象背后是巨额利润驱使，违法成本较
低。”廖怀学向记者解释道。

对这种现象，被采访的人都一致表示深恶痛绝。而
电商法中也对此作出了严格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
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不得
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这从法律层
面对默认捆绑销售进行了规范，也让普通消费者可以理
直气壮地说“不”。

提及默认捆绑销售，还有另外一种“默认”销售值
得注意，就是利用大数据技术“杀熟”。随着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很多电商平台会根据用户以往的搜索内
容、兴趣爱好进行分析计算，然后推送相应的产品给
用户。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现在却有时让人生厌。

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王昕天向记者解释其中的原
因：在目前环境下，电商平台的一些大数据应用已经从
一种销售策略演化成价格竞争的助推器。通过对用户信
息的分析，筛选其中“利润潜力”最高的用户进行营
销，这一方面直接鼓励商家通过向平台购买流量，进而
围绕价格进行竞争获得利润，而非改进产品质量，走差
异化竞争的道路。另一方面费用最终仍然由消费者承
担，同时还带来了消费者隐私信息泄露等方面的隐患和
问题。

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
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
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
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还细致规定
了处罚措施。

“多点”合伙人刘桂海表示，他所在的电商平台“多
点”将会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在线上线下同质同
价，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更好地维护消费者
权益。

“电商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要求商家把选择权和知
情权还给消费者。商家若想盈利，应该通过大数据技术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推荐更符合其喜好的商品，
采用更多元化的营销方式，而不是采取违法的方式来获
利。从长远来看，也会促使商家提高服务水平与商品质
量，使产业生态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刘桂海说。

平台不能再任性

发生在 2017年的快递之争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不同
快递站队不同电商平台，让社会感到电商竞争的真实一
面。不仅是快递，还有对商家的争夺，要求商家进行

“二选一”，即只能选择一家电商平台，这让很多商家苦
不堪言。

“事实上，每逢一些重大的电商购物节，不同平台要
求商家进行‘二选一’或‘三选一’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是一些电商平台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垄断地位“店大
欺客”的表现。”王昕天说。

电商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
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
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
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
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在电商法生效实施后，电商平台不得利用算法优势
进行不公平竞争，也不得通过所谓的‘独家合作协议’强
令卖家‘选边站’，电商平台应平等对待其平台内商家，一
视同仁，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廖怀学表示。

在平台治理方面，电商法对平台责任进一步强化，
电商平台是管理电子商务产业的重要环节。电商法中规
定区分电子商务“自营”与“他营”，平台经营者开展自
营业务，应当对其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承担商品销
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这与一般线下的经营主体承
担的责任相一致。

此外，电商法还涉及到很多关于平台责任的规定，
例如安全保障义务、信息保护义务、商家信息核查义务
等。未来，电商平台将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电商法充分
考虑了行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在保障电子商务主体合法
权益的同时，也规范了电子商务行为，为行业健康发展
提供了法律依据。”刘桂海向记者表示。

电商法：中国电商的“成人礼”
王昕天

有法可依，电商迎来新契机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如今购物，不仅可以逛街，还可以逛淘宝，逛京东，逛唯品会
等等，几乎任何商品在电商都可以买到。很多稀奇古怪或者在市场
上久未见到的产品，在电商上都可以找到，让我们不得不感叹电商
的神奇。

事物都有两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
们。假货就是其中之一。这又可以延伸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在
电商中经常可以看到“某某同款”，甚至某件商品刚刚火起来，其仿

制品就充斥电商，让大家一时难辨真伪。此外，还有刷单、刷好
评、默认捆绑销售等。

201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
电商法）正式实施。该法在诸多方面对社会关切的问题进行了细致
的规定，为未来电商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经历了20多年的增长之
后，电商迎来了有法可依、全面法治的时代，告别野蛮生长，逐渐
走向成熟。

▲ 1 月 2 月，浙
江省德清县乾元镇乾
元市场监管分局工作
人员向辖区电商经营
户宣传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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